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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区非煤矿山尾矿库专项整治验收

工作方案的通知  

  
(内政办发电〔2009〕47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厅、环

境保护局组织制定的《全区非煤矿山尾矿库专项整治验收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全区非煤矿山尾矿库专项整治验收工作方案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资源厅 环境保护局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关于印发开展尾矿库专项

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安监总局一〔2007〕112号）要求，我区开展了为期两年半的尾矿库专项

整治行动，目前已进入总结验收阶段，为切实做好总结验收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结验收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1 在建尾矿库安全设计与建设施工情况。 

  2 尾矿库相关建设工程核准或审批情况（主要包括建设项目核准或备案、用地审批、环保、建设

“三同时”审批手续、有无 

正规设计等），安全度评价后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3 库区内存在从事爆破作业或采砂等危害尾矿库安全的隐患整改情况。 

  4 从事尾矿库放矿、筑坝、排洪和排渗设施操作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5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及隐患整改情况。 

  6 安全投入情况。 



  7 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情况以及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储备情况。 

  8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和执行情况。 

  9 尾矿库对下游和周边的居民、铁路、公路、水源地安全的影响情况和监控、治理情况。 

  （二）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1 贯彻落实尾矿库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情况。 

  2 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 

  3 尾矿库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包括已经查出的重大隐患和问题整改治理落实情况。 

  4 打击取缔非法尾矿库和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严重污染环境尾矿库情况。 

  5 尾矿库下游居民、饮用水源地、重要设施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6 尾矿库联合执法情况，包括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协调小组会议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7 尾矿库监管力量的配置情况，尾矿库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情况。 

  二、验收方式 

  （一）听取汇报、查阅资料。验收工作组听取盟市和抽检尾矿库所在地的旗县安监部门、抽检的

企业落实尾矿库整治工作情 

况的汇报，查阅相关资料。 

  （二）突出重点，现场检查。采取针对性检查和现场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包头市、赤峰市、

巴彦淖尔市为重点检查地 

区，四等以上尾矿库和2008年年底上报的危、险库为重点检查验收对象。 

  三、验收工作组情况 

  第一组：负责验收赤峰市、锡林郭勒盟 

  组 长：苗 雨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张玉国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处调研员 

      刘有谦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执法总队副总队长 

      夏元峰  自治区东部环保督察中心科长 

      崔建平  专家 

  第二组：负责验收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 

  组 长：贾 峰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成 员：徐能火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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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剑峰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执法总队副支队长 

      樊彩霞  自治区环境督察总队科长 

      姚振明  专家 

  第三组：负责验收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 

  组 长：高 华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 

  成 员：徐向东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处副处长 

      梅田林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副处长 

      张 寒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执法总队主任科员 

      呼日查  自治区东部环保督察中心科长 

      赵晓明  专家 

  第四组：负责验收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 

  组 长：杜俊峰  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成 员：张爱贤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煤矿山处调研员 

      徐 昊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执法总队支队长 

      张山狮  自治区西部环保督察中心主任 

      邬 英  专家 

  四、验收时间及要求 

  （一）2009年6月1日至15日，用15天左右的时间完成验收工作。 

  （二）请各盟市做好验收准备工作，形成书面汇报材料。 

  （三）验收工作结束后，各验收工作组要形成书面总结材料，报送自治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软件著作权 | 总编辑、主编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